                                                                                                                                                                                                                                                                                                                                                                                                                                                                                                                                                                                                                           药品质量保证协议书
甲方（供货单位）：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乙方（购货单位）：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明确双方药品经营质量责任，确保所供药品的安全有效，甲乙双方根据平等互利、真诚合作、互守信誉、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协商，签订《药品质量保证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1、 甲方（供货单位）

1. 甲方作为合法的、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法定药品经营企业，有良好的质量信誉，向乙方提供加盖甲方单位红色印章的“二证一照”复印件等符合规定的资料且对其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2.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药品必须经法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具有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药品批准文号，药品质量符合药品标准等有关要求，并对药品质量负责。

3. 甲方所提供的药品应附有产品合格证明，提供品种应附有相同批号的产品检验报告书及随货同行单等相关手续。
4. 甲方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开具发票。

5. 甲方所提供药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应符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运输的质量保证及责任。

6. 进口药品应提供符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并加盖甲方单位公章的《进口药品注册证》或《医药产品注册证》和《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或标明已抽样的《进口药品通关单》复印件，对规定需有《批签发合格证》的药品提供其复印件。
2、 乙方（购货单位）

1.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两证一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红色印章。

2.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药品经检查验收合格后，货款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款。

3. 乙方应按有关规定合理储存药品，因乙方储存原因，造成的药品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

3、 协议说明：

1. 本协议适用于甲乙双方的经营活动。
2.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3. 本协议经双方签订之日起，有效期一年。

4.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代表：                                  代表：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